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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倩）暑假期间，很
多家长无法照料孩子，往往选择将孩
子送到机构托管。那么，如果学生在
下课途中发生事故，责任该由谁来承
担呢？近日，西青区人民法院发布一
起典型案例。

12岁的小浩（化名）在家附近的
培训机构上课，小浩的父母与培训机
构约定，托管结束时间为21时。某日
20时许，值班老师与小浩母亲微信语
音通话沟通接孩子的事宜，大约10分
钟后，小浩未等到母亲，便擅自离开培
训机构回家，途中经过某商用房楼梯
处时冲扶手上滑下摔伤。医院诊断其
为右肱骨骨髁上骨折（开放性），经鉴
定，小浩的右肘关节功能丧失25%以
上，为十级伤残。小浩父母认为，培训
机构未等到家长到场，擅自让小浩提
前回家，是造成事故的根本原因，因而

向西青法院起诉，要求培训机构赔偿
医疗费等损失共计16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事发楼梯间照
明正常、护栏高度正常，小浩作为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
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在下楼
梯时应当具有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意
识，因此，小浩安全防范的疏忽是造成
其损伤的主要原因，小浩作为原告应
当自行承担70%的责任。但是，在小
浩离开培训机构时，没有证据证明值
班教师对小浩的离开表示关注，值班
教师也并未确认小浩的家长是否到
场，因此，培训机构在安全管理及制度
设定中存在一定的疏漏，承担30%的
责任。

法官介绍，民法典规定，8周岁以
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已经具备了

一定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对于危险的认识和预防也发展得较为
成熟。若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本身就
损害存在过错，则应该自行承担相应
责任。同时，根据第一千二百条规定，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教育机构受
伤，教育机构应承担过错责任。因此，
当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教育机构中
受伤时，并不意味着教育机构需要对
孩子的一切损害承担责任，应由受害
方举证证明教育机构在教育、管理上
存在过错。

法官提醒，近年来，未成年人在学
校等教育机构中受伤的案例屡见不
鲜，教育机构应当引起重视，加强安全
管理，完善安全制度，为学生排除安全
隐患。家长也要将未成年人的安全教
育放在心上，引导孩子提高安全意识，
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托管班下课途中摔伤责任谁担？
法官提示：8岁以上孩子应具有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意识

本报讯（记者李倩）近日，家住津南区
的洪女士将锦旗送到津南区法律援助中
心，对法律援助中心及援助律师的热情帮
助和高效服务表示衷心感谢。

据了解，2019年10月，杨某驾驶一辆小
型客车停靠在路边，在开门时不慎与骑电动
自行车顺行的洪女士发生碰撞，造成洪女士
受伤及车辆损坏。事故发生后，洪女士先后
住院长达19天。经交管部门认定，杨某承担
事故全部责任，洪女士不承担事故责任。洪
女士出院后身体一直未能完全康复，且因经
济原因无法再继续治疗。洪女士多次与杨
某及保险公司协商理赔事宜，但保险公司认
为，洪女士的伤情不完全由交通事故造成，
导致赔偿陷入僵局，2021年7月，洪女士前往
津南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津南区法律援助中心受理后，指派援助
律师承办案件。律师及时约见洪女士，详细
了解案件情况，为洪女士提出专业意见。庭
审中，律师提出，杨某驾驶的事故车辆在保险
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应当由保
险公司在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
足部分由杨某承担。而被告保险公司则表
示，洪女士的伤情有其自身体质的原因，并
提出因果关系鉴定，只同意赔偿医疗费的
70%。援助律师针对这一点，及时向承办法
官提供参考案例，认为原告的体质状况对损
害后果的发生虽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不
是原告的过错，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
的法定情形。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
洪女士各项经济损失共计59722.88元。保险
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支持一审判
决。判决生效后，保险公司及时向洪女士支
付了赔偿款，洪女士的合法权益得以维护。

汽车开车门
撞伤骑车人

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受害
人各项损失近6万元

本报讯（记者王赫岩 通讯员刘媛）时下
正是旅游客运高峰时期，交警高速支队京津
大队纵深推进夏季交通安全整治行动，精准查
处交通违法行为，一天累计依法查处超员交
通违法行为21起，其中多数违法车辆内均存
在举家出游时“抱着孩子挤乘”的危险情况。

8月17日，交警高速支队京津大队在
京津高速公路北塘收费站“逢车必检”，累
计依法查处小客车、货车超员交通违法行
为21起，其中包括一辆核载2人、实载3人
的货车，其余均为小客车。在这些超员小
客车中，核载5人、实载6人的交通违法行
为有18起，另一辆5人座小客车内实载7
人，还有一辆核载7人的小客车后排也多
挤乘了一名乘员。在很多超员车辆的后排
位置，都是大人抱着孩子挤乘的“3+n”模
式，或是三四名儿童一起挤乘在车内后排。

交警对上述车辆的驾乘人员进行了交
通安全教育，责令驾驶人联系车辆安全转
运超出车辆核载人数的乘员，并依法分别
对他们予以罚款、记分。交警通过与超员
车辆驾乘人员交流发现，很多家长错误地
认为“孩子小不占座位，挤挤没事”，因此未
考虑安全因素，引发超员交通违法行为。

公安交管部门表示，举家自驾出游正确
的乘车方法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座位，驾乘
人员都要全程系好安全带。同时，孩子乘坐
合适的安全座椅很重要，如果亲朋结伴出游，
在私家车座位不够的情况下，可另外打一辆
出租车，或租用核载人数更多的车辆出行。

高速交警京津大队一日查处
超员交违21起

孩子可以挤一挤？
侥幸心理要不得！

连日来，天津市公安局治安管

理总队联合港航局地方海事部门，

加强对海河主航道水域的巡航巡

控，劝导制止市民跳水、游泳等不安

全行为，消除安全隐患，杜绝溺水事

件的发生。

本报记者 曹彤 通讯员 杨娃娃摄

加强对海河主航道
水域巡航巡控

去时无畏，来时无恙。经过16个
日夜的奋战，600余名支援静海警力
顺利返岗。曾经，他们逆行冲锋；现
在，他们不辱使命凯旋。

8月20日，静海区转移安置群众
全部安全返回家园。8月21日上午，
天津公安防汛应急支援警力圆满完成
防汛阶段性工作任务，在静海区台头
中学集结返岗。静海区委主要负责同
志代表区委、区政府，对支援警力表示
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随后，100余辆
支援车辆集中启程，返岗归队。

十里相送，送不尽感激；千言万
语，道不尽珍重。“谢谢你们！”“你们辛
苦了！”台头镇父老乡亲举着横幅、挥
动红旗、夹道欢送，真挚的话语，热烈
的氛围，感染了每一名民警的心。市
公安局特警总队五支队一大队民警刘
帅眼眶微红，一直向群众敬着礼，“我
太感动了，看到百姓们平安回家，我这
些日子的付出真是太值了”。

和衷共济，风雨同舟；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8月1日，我市启动防洪I
级应急响应，静海区台头镇、独流镇、
王口镇3万余名群众全部转移安置。
关键时刻，天津公安机关迅速启动防

汛应急预案，连夜在台头镇成立防汛
应急现场指挥部，紧急调动指挥中心、
交警总队、特警总队、治安管理总队、
警航总队等市公安局8个直属单位，
以及河北分局、河西分局、南开分局、
东丽分局4个属地公安分局，共计600
余名警力驰援静海，投入防汛抗洪救
灾、交通秩序维护、治安巡逻防控等各
项工作任务当中。防汛抗洪期间，市
公安局交警总队启动对口增援工作机
制，组织应急救援队伍支援静海抗洪
一线，实现了24小时勤务全覆盖，实
地查勘通行路线和施工现场30余次，
实时优化防洪抢险点位交通组织8
次，完成各类交通保障任务300余次，
保障抢险救援运输车辆和工程机械顺
利通行12万余辆次，实现了抗洪抢险
运输车辆交通保障“零延误”，交通管
控封控区域交通事故“零发生”。

天津公安机关调集45架警用无
人机、56名操作员和地面保障人员，
支撑服务全市防汛抗洪工作。其中，
市公安局警航总队出动警力10人、无
人机5架，会同市公安局特警总队四
支队无人机大队驰援静海，配合市水
务局查找监测洪峰水头，观测防洪堤
坝构筑进度，实时传输子牙河和大清
河洪水过独流减河分洪闸情况、蓄滞
洪区抽水排水情况以及村内情况，严

防发生夜间偷盗和群众回流遇险。连
日来，累计安全飞行70架次，飞行时
长近47个小时。公安河北分局、河西
分局、南开分局、东丽分局紧急派出应
急处突力量支援静海区，全力配合街
镇工作人员做好入户宣传、群众转移、
秩序维护、隐患排查、巡逻防控等工
作。16个衣不解甲的不眠夜，他们用
实际行动筑牢“平安堤坝”，守护着百
姓的幸福家园。
“我们将留守百余名支援警力，协

助做好群众返乡、灾后重建等各项工
作，全力以赴保安全、保稳定。”市公安
局负责同志介绍说，“这次防汛抗洪救
灾中，民警辅警们克服重重困难，展现
了英勇无畏的抗洪精神，锤炼了意志
作风，经受住了挑战和考验。回到各
自岗位后，我们也会把抗洪精神转化
为工作动力，为天津社会经济平安稳
定作出更大贡献。”

市公安防汛应急支援警力圆满完成静海区防汛阶段性工作任务

600余名支援警力凯旋返岗
本报记者 吕献峰

通讯员 张婧怡 杨娃娃文并摄


